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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_95_86_E6_B3_95_E5_c67_492304.htm 标准是为某一产品或者

流程提供或旨在提供一个共同构思的技术规范。标准的表现

形式各种各样，有些标准极其复杂，技术性极强。例如，界

定微软视窗操作系统兼容性的应用编程界面就是一个行业标

准。了解并恰当的应用该标准，其产品将能够跟微软操作系

统交互运行。但是标准并不一定都这样复杂。例如，许多国

家的电源插座和插头都是根据特定的电压、电阻和插头形状

等标准生产的，以方便日常使用。现代经济使得电话服务、

计算机调制解调器通讯协议、汽车点火及传输系统、以及无

数其他产品都实现了标准化。这些例子说明，标准化在许多

市场里都能为消费者带来巨大的利益。 虽然标准化在许多市

场上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，但是，标准的制定本身也对竞争

带来了潜在的威胁。通常情况下，消费者在多家公司为提供

不同种类的产品相互竞争时获益最大。然而，某一产品的标

准化则多少缩小了消费者的选择范围。在一个竞争充分的市

场中，不必要的标准会通过竞争被排挤出市场。但标准制定

者可能会阻止这种竞争，从而起到了排除某些产品的卡特尔

效果。此外，由于标准制定者可能具有市场支配地位，如果

滥用这种地位就会违反《反垄断法》的禁止性规定。这样，

调查机关必须在标准制定所具有的促进竞争的优点及其易于

合谋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风险之间进行权衡。 本文中，笔

者将通过介绍美国的MPEG-2标准案，将中国《反垄断法》草

案的规定应用于该案件，进而进行简要分析。 一、MPEG-2



标准案概述 根据美国司法部1995发布的“知识产权指南”，

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归纳了专利组合安排（patent

pool arrangements）的分析方法。为避免出现问题，几个专利

组合已经向美国司法部反垄断署申请了企业审查信函(business

review letter)。最知名的案例是MPEG LA向MPEG-2提供的信

函。 MPEG-2是视频和音频数据存储压缩标准。视频与音频

压缩技术可以节省存储和传输空间。参与人员提议将许多不

同专利权人持有的27项专利合并为一个专利组合。该专利组

合计划按照许可人认可的许可费实行非独占性一揽子许可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按照当事方提供的对专利组合的描述，美国

司法部拒绝进行执法措施。 美国司法部做出此项决定是基于

以下六点原因。第一，该专利组合仅包含互补而不构成竞争

的专利，而这些专利又是构成MPEG-2技术标准的核心专利。

专利组合许可协议对“核心专利”的界定特别值得关注，因

为该定义要求（1）该专利组合中的每项专利都是任何其他专

利无法取代的；（2）专利组合中的任何一个专利都只有和其

他专利相互结合才能对MPEG-2产品发生功效。专利持有人不

会将竞争性的专利技术合并为专利组合，而只会将一项单一

技术的各互补性要素进行组合。 第二，该使用许可是非独占

性的。每项专利都可以被许可人所获得。因此，专利组合不

会要求被许可人必须获得他们所不需要的一揽子多重许可。

在反垄断分析中，多重许可有时被称为“搭售规定”,而对许

可的“搭售规定”在某些情况下会损害竞争。 第三，将由独

立专家选定专利组合中的“核心专利”以及确定能否被并入

专利组合。这样，该专利组合就得以避免涵盖面过宽或者纳

入对该专利组合中其他专利构成竞争的替代品。联合许可人



，作为一个自身并不持有知识产权的单独实体，将负责雇佣

专利专家并支付费用。此外，由于每个成员的许可费都是以

其所提供的核心专利数量为基础的，这种缴费机制对于该专

利组合成员排除其他公司的非核心专利起到了很大的激励作

用。 第四，该专利组合保证公平授予。该专利组合将以相同

的条件和条款提供给所有潜在的被许可人。这种“公平授予

”的要求将消除一切该专利组合被不利竞争对手用于损害组

合成员的潜在可能。 第五，允许单方竞争，即许可人之间的

协议并未限制许可人开发任何其他替代技术，因此专利组合

不会阻碍创新。 最后，专利组合大大促进了效率。该组合许

可安排降低了用于收集不同许可制造MPEG-2产品的时间和费

用。通过推动这些产品的制成，专利组合将有利于促进竞争

。 二、《反垄断法》分析 MPEG-2标准包含一个专利组合。

作为一种合法垄断权，专利本身并不必然导致其权利所有人

违反中国《反垄断法》草案。但是，通过强制性一揽子许可

限制竞争、在许可合同中附加不合理条件、利用市场支配地

位收取不合理许可费等都有可能违反《反垄断法》。根据美

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联合发布的《知识产权指南》，

知识产权既不特别地脱离反垄断法的管制，也不受反垄断法

的特别质疑。 中国《反垄断法》草案也将滥用知识产权造成

的排除、限制竞争行为纳入适用范围，为防止和制止知识产

权滥用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。《反垄断法》草案第54条规定

，“经营者依照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行使知

识 产权的行为，不适用本法；但是，经营者滥用知识产权，

排除、限制 竞争的行为，适用本法。” 由于《反垄断法》草

案并未对什么是滥用知识产权行为进行具体规定，因此，对



于滥用知识产权行为的规制更多的将依赖于《反垄断法》草

案第15条关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定。滥用知识产权的行

为可能包括：（1）拒绝许可；（2）搭售；（3）价格歧视；

（4）过高定价；（5）强制回授。 1. 拒绝许可 《反垄断法》

最新草案中并不存在“基础设施理论(Essential Facilities

Doctrine)”。美国的一些法庭已经根据 “基础设施理论”对

某个控制基础设施的公司实施了制裁，因为其拒绝其他公司

以合理条件获得这些产品或服务，而这些产品或服务又是其

他公司与之竞争所必要的。包含“基础设施理论”的条款在

以前的草案中出现过，但是被删除了。《反垄断法》草案

第15条概括地解决了这一问题，即规定经营者没有正当理由

，拒绝与交易相对人进行交易的行为被认定为滥用市场支配

地位。但是，如果标准中包含专利，则拥有该专利的公司应

做好将该专利许可给执行此标准的人的准备。拒绝交易极有

可能产生反垄断问题。 在上述的MPEG-2标准案中，安排协

议中没有包含拒绝许可的条款。根据许可主管协议，MPEG

LA公司将向每一个想要获得MPEG-2专利组合许可的潜在被

许可人授权，并且应平等对待各潜在被许可人。这样，如果

在中国发生类似情况，我们倾向于认为该协议并不构成拒绝

许可。 2. 搭售 《反垄断法》中的搭售是指违背交易相对人意

愿，搭售商品或者在交易时附加其他不合理的交易条件。根

据《反垄断法》的规定，搭售被认为是滥用市场经济地位的

行为。 搭售是跨国公司滥用市场经济地位的一种重要形式。

例如，在美国微软垄断案中，对微软在其Windows操作系统

中捆绑销售IE浏览器的行为，美国司法部和联邦地区法院均

认为构成搭售。 在MPEG-2标准案中，组成专利组合的专利



是被独立专家认定为构成MPEG-2的核心专利，是任何其它专

利都无法取代的。而专利组合中任何一个专利都只有和其它

专利结合才能对MPEG-2产品发生功效。因此，如果在中国出

现类似的情况，我们倾向于认为该安排并不构成搭售。 3. 价

格歧视 《反垄断法》草案第15条第6款规定，经营者滥用市场

支配地位的行为包括：没有正当理由，对条件相同的交易相

对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差别待遇。价格歧视应该

进行个案审查，并不存在量化标准。 在MPEG-2标准案中，

根据许可主管协议，MPEG LA公司将向每一个想要获

得MPEG-2专利组合许可的潜在被许可人授权，允许他们制造

、使用、销售MPEG-2产品，并应平等对待各潜在被许可人。

因而，并不存在差别待遇问题。另外，专利组合许可的“最

惠国待遇”条款进一步阻止了在许可费上的歧视。因此，如

果在中国发生类似情况，我们倾向于认为该安排不构成价格

歧视。 4. 过高定价 此处所称的过高定价，是指企业在正常竞

争条件下所不可能获得的远远超出公平标准的价格。《反垄

断法》草案第15条第1款规定，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

为包括：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或者以不公平的低价购买

商品。知识产权持有人对其专有权收取较高费用是可以理解

的，但是，过高的价格就可能成为调查机关认定滥用知识产

权的一个因素。 在MPEG-2标准案中，专利组合许可在2000

年1月1日到期，但按照“合理修改其条件及条款”，被许可

人可以再延续至少5年的期限。而且，“合理修改”最高增

加25%的许可费。如果中国出现类似情况，许可费增加不得

超过25%的要求是对许可人的重要限制，也是调查机关评估

是否过高定价时考虑的因素。 5. 强制回授（grantback） 回授



是一种安排，根据该安排，被许可人同意给予知识产权许可

人使用被许可人对许可技术改进的权利。回授确实可能产生

反垄断问题，因为其可能构成强制交易。《反垄断法》草案

第15条第4款规定，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包括：强

制交易相对人与其进行交易。 在MPEG-2标准案中，许可的

回授条款（grantback provision）要求被许可人在公平合理的

条件下，将任何核心专利非独占性的全球性的许可或从属许

可任何许可人和任何其他专利组合被许可人使用。任何一个

拥有核心专利的被许可人都可以选择成为MPEG-2的许可人，

并将其专利加入专利组合中。不遵守回授条款将构成根本违

约，MPEG LA公司有权终止许可，除非被许可人在收

到MPEG LA公司的违约通告后，于60天内消除违约行为。 上

述事实表明，回授是一种强制性的，拒绝回授将构成违约并

可能面临终止许可。因此，如果回授带有强制性，则可能构

成滥用市场经济地位的行为，并因而违反《反垄断法》。 但

是，这里需要注意的是，该案中的回授是非独占的、全球性

的。被许可人可以自由地将改进技术许可给他人。因此，仍

然会有研发的动力，我们认为，调查机关在进行审议的时候

会加以考虑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

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